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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今年 40 多岁了，家住天
元区，平时特别爱打麻将，一打就是
十多个小时，持续到凌晨四五点钟
是常事。

10月10日凌晨两点，王女士打
麻将正在兴头上，突然感到一阵头
痛，一句话还没出口，手脚就已经活
动不了，随后昏倒在地，这吓坏了牌
友们。随后王女士被送到株洲某医
院，经 CT 检查发现王女士颅内有
3ml出血，这出血处正好在患者的脑
干上。这时患者已经处于昏迷，呼
吸微弱，这把医生也吓了一跳，建议
转送上级医院治疗。

王女士立刻被救护车转运到湖
南省脑科医院，通过脑卒中绿色通
道收住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10 月 18 日，记者获悉，王女士

经历了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等治
疗手段，在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的
精心护理下，目前病情已经趋于平
稳。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刘少波主任医师介绍，脑出血俗称
脑溢血，而脑干出血为脑出血的一
种特殊类型。出血量在3ml以下的
死亡率 70%，出血量 5ml 以上，死亡
率90%，出血量超过10ml以上，死亡
率 100%。它是由于脑干小血管破
裂，或脑出血灶延伸至脑干引起，常
见病因有高血压合并小动脉硬化、
微动脉瘤、血管畸形、淀粉样血管变
性、血管炎等。

刘少波提醒说，这种疾病重在
预防，平常生活要规律，低盐低脂饮
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劳累、情绪
激动和血压升高。定期体检也很重
要。同时，他希望王女士的病情给
大家提个醒，熬夜、睡眠缺失危害身
体，应尽量避免。

(记者 赵露）

高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
行车，要注意观察路旁提示动物出
现的交通标志，尤其是在畜牧业较
发达、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

“司机朋友在高速上如果遇到
动物，千万不要慌张，首先判断安
全距离，如果距离足够，可点下刹
车适当减速，同时观察左右车道，
两边都没有车的话，可以打方向避
让。”高速交警说，如果安全距离不
够，车辆时速超过70公里时千万不
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因为这样

极有可能导致车辆侧翻，造成不可
预计的后果。此时为了降低损失，
保障人身安全，只能选择撞上去。

“车辆撞到动物后，如果车子
可以移动，司机应把车开到就近港
湾或应急车道，并及时拨打报警电
话12122，等待处理。”交警说，如果
车辆无法开动，要迅速开启危险报
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 150 米以
外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迅速转
移到高速公路路肩、护栏外等安全
地带，绝不能在车上逗留。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彭晚华）因车上的货物超长，司机
吴某遇交警检查时竟逆行倒车，车
子被拦停后他还辱骂推搡交警，最
终他被攸县公安部门拘留。

攸县交警大队民警介绍，几天
前，他们联合攸县路政管理大队开
展治超执法时，发现一辆改装拖拉
机装载的钢筋超长超重，便要吴某
停车接受检查。“吴某拒不停车，强

行逆行倒车。我们迅速将车拦停，
可是他还是不配合检查，辱骂和推
搡我们，还把一名民警的胸牌扯
掉。”民警说，他们对吴某进行控制
后，拨打了110报警。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
规定，吴某因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
务，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500元罚
款的处罚。

法院认为，2名被告人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近日，舒某因受贿罪被攸县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
罚金 30 万元，违法所得 180 万元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姜某因受贿罪

被攸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
金10万元，违法所得40万元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目前，对姜某的判决已生效。
舒某不服一审判决，已上诉至市中
级人民法院。

高速路轿车撞到野猪，司机吓得不敢下车
遇到这种情况，车主该如何处理？

▲野猪被卷入车底，车辆顿时熄火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吴功诚）前日早上，炎睦高速炎陵段，潘
先生驾车时突然撞上一头野猪，被吓得不敢下车。

野猪横穿马路被车撞死

潘先生介绍，他住在炎陵县船
形乡，当时驾车从霞阳收费站上高
速，准备走炎睦高速回家。“我刚上
高速不到 500 米，突然看到一个动
物在前面横穿马路，由于距离太近
避让不急，导致事故发生，还好我
没有受伤。”

“那个动物好像是一头野猪，
和车头左侧发生猛烈碰撞，还被卷
入车底，导致车子顿时熄火。”潘先
生说，他不确定野猪是否存活，不

敢下车只能打开双闪灯，还拨打了
12122报警。

株洲高速交警赶到现场时，确
认车底的动物是野猪，但这只野猪
已经死亡。随后，交警和路政人员
使用千斤顶将车顶起，拖出野猪。

高速交警介绍，野猪属于野生
保护动物，车主潘先生无权带走野
猪，警方会将野猪的尸体移交给相
关部门作处理。

高速路上遇到动物怎么办？

司机遇检竟逆行倒车
还推搡交警

中年女子熬夜打麻将
凌晨两点脑干出血昏倒在地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回扣
市人民医院两职工因受贿罪获刑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贿赂、回扣，为行贿者大开“方便之
门”。近日，株洲市人民医院两名职工因受
贿罪，被攸县人民法院判刑。

药剂科主任收了180万

经审理查明，2004 年 12 月，被
告人舒某任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
任，工作至2015年10月退休。这期
间，舒某因工作关系与长沙某医药
有限公司李某相识并保持有往来。
自 2008 以来，他利用其担任市人民
医院药剂科主任的职务之便，为药

品供应商李某在市人民医院药品销
售业务上牵线搭桥谋取利益。

为此，李某自2010年起，先后6次
在春节时向舒某行贿，共行贿180万元。

2017 年 7 月 24 日，舒某主动向
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交代犯罪
事实，并退缴赃款180万元。

财务科长五年收了40万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姜某于
2010 年 10 月担任市人民医院财务
科科长。2012年5月至2017年4月，
姜某在担任该院财务科科长期间，
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优先支付某
医药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药品款，
为此被告人20次收受该公司副总经

理刘某、药品经销商李某，按照药品
回收贷款千分之一的贿赂款，共 20
万元。同时，两次收受该医药有限
公司贿赂，共计20万元。

2017 年 5 月 18 日，姜某主动到
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如实交代
犯罪事实，之后退还赃款40万元。

法院认定两人受贿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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